告知书
各经济小区：

根据工商总局、公安部等五部门联合制发的《关于开展整治企业登记代理违法违规行为工作的通知》以及《工商松江分局关于查处两虚一抽案件的指导意见》的要求，经初步取证，以下企业涉嫌虚报注册资本、虚假出资或抽逃注册资本，已立案监控，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并及时通知相关企业：
一、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虚报注册资本、虚假出资或抽逃注册资本的，根据违法情节处以当事人虚报（虚假、抽逃）注册资本金额5%—15%的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2010年4月15日前，企业主动前往工商部门配合调查并接受处罚，符合《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正确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适用减轻处罚。

2010年5月1日后，对于拒不配合调查的相关当事人，查证属实的将依法移送公安部门，追究刑事责任。

三、对于名单外的企业请各经济小区进行自查，2010年4月30日上报自查名单，在2010年6月30日前整改完毕的，不予立案处罚。

四、携带资料

工商营业执照、企业公章、法人私章、全体股东到场及身份证明。

联系人：蒋慧伟   联系电话：57864950、57864586

浦南工商所

2010年3月22日
